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
关于废止《关于印发全镇农村家庭宴席申报管

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规范性文件的通知

任家府发〔2023〕40 号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镇卫生院、在镇各单位：

2023 年 7 月 18 日镇政府审议废止《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关

于印发全镇农村家庭宴席申报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任家府发

〔2015〕2 号）1 件行政规范性文件，本通知公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《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镇农村家庭宴席

申报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任家府发〔2015〕2 号）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7 月 18 日

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发布

- 2 -

附件：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全镇农村家庭宴席申报管理实施办法的

通 知

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、镇卫生院、在镇各单位：

为确保全镇范围内农村家庭宴席（简称农村家宴）食品安全，

预防食物中毒、食源性疾病或其他安全事故发生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
及《重庆市农村家庭宴席卫生管理办法》(渝办发〔2003〕171

号)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结合我镇实际，制定本办法，请认真遵

照执行。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

2015 年 1 月 16 日

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规范性文件

忠县任家镇人民政府发布

- 3 -

忠县任家镇农村家宴申报管理实施办法

农村家宴，是指在全镇农村范围内办理婚、丧、嫁、娶等各

种红白喜事时，在非营运性场所开展的各种集体性聚餐宴席活

动。可分为举办者自己加工制作食品和应举办者要求，由农村家

宴专业加工服务机构或者乡村厨师上门加工制作食品两种形式。

农村家宴举办人是食品安全的直接责任人，厨师队（承办人）

是食品安全的质量负责人，各村（居）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协管员

（简称协管员）是辖区内食品安全总责任人和管理人员，镇食品

药品监管办负责全镇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。

一、农村家宴专业加工服务机构具备的必要条件

（一）取得镇食药监管办颁发的《忠县农村家宴专业加工服

务机构备案凭证》。

（二）从业人员应参加镇食药监管办组织的食品安全培训，

具有基本的食品安全基本知识。

（三）所有人员必须持有效《健康证》上岗，患有痢疾、伤

寒、甲型病毒性肝炎、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，以及患

有活动性肺结核、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食品安全的疾

病者不得从事炊事工作。

（四）必须取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《工商营业执照》。

（五）从业人员必须穿戴统一干净的工作服、帽，挂胸牌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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岗，并保持个人清洁卫生。

二、举办农村家宴应具备的基本条件

（一）宴席加工、摆设的场地周围环境清洁卫生，25 米内

无暴露粪池粪堆、污水坑塘、畜禽养殖场及其它污染源。

（二）宴席加工使用的水源水质应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

准》，不准直接使用堰塘水等不清洁水。

（三）原材料应从正规渠道采购，并索取对方销售凭据，以

便备查。不得采购使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二十八

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

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不得销售的农产品。禁止使用霉变生虫、腐

烂变质、死因不明的畜禽等不洁食品。

（四）食品制作与储存：需要熟制加工的食品，应烧熟煮透；

需要冷藏的熟制品，应在冷却后及时冷藏；应将直接入口食品与

食品原料或者半成品分开存放；制作凉菜应专人负责、工具专用、

消毒专用和冷藏专用；在制作加工过程中应检查待加工的食品及

食品原料，发现有腐败变质或者其他感观性状异常的，不准加工

或者使用。

（五）餐具和切配、盛装熟食品的刀、板和容器，在使用前

要严格进行清洗消毒，其他接触食品的工具、容器、包装材料，

工作台面以及货架、厨、柜应清洁、无毒无害。

（六）对家宴食品成品进行留样，每种菜品留样不少于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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克，留样时间不少于 48小时。

三、农村家宴申报备案程序

（一）凡举办农村家庭宴席者在举办家宴前 2 日内（丧事家

宴当日内），由所在居民小组组长、举办人或承办人向本村食品

药品安全管理协管员报告。

（二）协管员接到报告后，要将就餐时间、就餐人数、场地

卫生条件、菜品清单、聘请的农村家宴专业加工服务机构备案证

明、乡村厨师健康证明等情况向镇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办

公室报告。

（三）镇食药监办接到举办农村家宴的报告后，应当进行登

记备案，向举办者发放《忠县农村家庭宴席食品安全告知书》，

填写《忠县农村家庭宴席备案登记表》，举办人与承办人签订《忠

县农村家庭宴席食品安全责任书》并报镇食药监办备案。

（四）镇食药监办在进行登记备案后，应立即组织相关人员

在聚餐前一天、聚餐当天到现场对家宴备案内容和举办现场进行

食品安全技术指导，并填写《忠县农村家庭宴席现场检查指导记

录表》，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，提出书面改进意见，并督促

整改。现场指导人员若发现宴席存在较大食品安全隐患，应及时

向镇食药监办报告。镇食药监办接到报告后应立即派人到现场进

行督导处理、排除安全隐患。

指导意见：就餐人数 100人到 250 人的，由所在村（居）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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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任、综治专干、村卫生站医生负责进行现场指导；就餐人数

250 人以上的由镇卫生院和镇食药监办共同现场指导。

（五）家宴结束后，协管员或指导人员应在 3 日内将《忠县

农村家庭宴席食品安全告知书》、《忠县农村家庭宴席备案登记

表》、《忠县农村家庭宴席食品安全责任书》、《忠县农村家庭

宴席现场检查指导记录表》及家宴情况上报镇食药监办统一归

档。镇食药监办及时将信息录入上传到县食品药品电子监管系

统，以便县食药监局收集、汇总情况，每月向全县通报。

四、食品安全事故的处理

若农村家宴引发疑似食物中毒或食物中毒事故，举办人或承

办人应立即向镇食药监办报告，并立即封存。导致或者可能导致

食品安全事故的食品及其原料、工具及用具、设备设施和现场，

联系医疗单位救治中毒人员。镇食药监办接到报告后，带领相关

部门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，按有关规定采取控制措施，维护现场

秩序，救治中毒人员，并严格按照《忠县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》

规定向县府办和县食安办报告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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